附件4
XX年第X季度柳江区乡镇便民服务中心考核评分表
	乡 镇
名 称
	序号
	督查内容
	督查情况
	得分
	备注

	XXX镇
	1
	监管股重点工作督查（30分）：

	
	
	

	
	2
	改革股重点工作督查（30分）：

	
	
	

	
	3
	法规股重点工作督查（30分）：

	
	
	

	
	4
	加分项（10分）：
（1）积极主动对政务服务工作进行改革创新、亮点突出，酌情加1-5分
（2）获得服务对象赠送锦旗的，每次加5分，不重复加分。
（3）获得媒体正面报道的，区级5分，市级8分，自治区级以上10分，本乡镇微信公众号或网站报道的每篇加2分。
	
	
	

	
	5
	柳江区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检查反馈表得分（100分）
	
	

	
	6
	[bookmark: _GoBack]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综合评价得分（10分）
	
	

	总分合计
	


注释：1. 重点工作督查内容由各股室提前1个月填写并报至监督管理股，再由监督管理股通知到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。
2. 1、2、3、4、6项的指标由会议综合评分。
